
(

上接

B14

版

)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联系人：陈韦杉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７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９０２０８

甘肃省客服电话：

９６６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７８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法人代表：周晖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１９

联系人：胡智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７７９５２１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４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７９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６９－１６９

联系人：谢立军

电话：

０４１１－３９６７３２０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ｔ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８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

１５

号广汇国际贸易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客服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联系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８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联系人：徐雅筠、杨再巧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３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客服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８６８

联系人：张治国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８４

）天源证券经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六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２９８１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地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５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

０２８

）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６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金融大厦

４

楼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人：徐美云

电话：

０７９１－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２８２２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基金管理人认可的， 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

“上证基金通”办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的会员单位，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２１

楼

经办律师：秦悦民、傅轶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８１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８８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公司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小东，周刚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类别

股票型指数基金

六、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严格的投资程序约束和数量化风险管理手段，实现指数投资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

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３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新股（如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

发）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财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还可以投资于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待金融衍生产品推出后，本基金可以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

管理。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组合资产原则上不低于基金财产净值的

９０％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本基金的股票投资比

例可以提高到基金财产净值的

１０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被动式指数投资策略。原则上，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

标的指数，并原则上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成份股发生调整和成份股发生配股、增发、分红等行为时，或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

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如股权分置改革等）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

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并辅之以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等，最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

限定的范围之内。

１．

决策依据

（

１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等的相关规定；

（

２

）经济运行态势和证券市场走势。

２．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管理人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团队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投资计划

与投资原则；决定有关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其他重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

委员会的决策，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调整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３．

投资程序

（

１

）金融工程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结合公司内外研究报告，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指数化投资组合

风险进行风险测算与归因分析，依此提出研究分析报告。

（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金融工程部等部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事

项。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３

）根据标的指数，结合研究报告，基金经理原则上依据指数成份股的权重构建组合。在追求跟踪误差和偏离度最小化的

前提下，基金经理将采取适当的方法，以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投资风险。

（

４

）交易管理部根据基金经理下达的交易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完成具体证券品种的交易。

（

５

）金融工程部等部门根据市场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绩效评估报告。监察稽核部对

投资计划的执行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

６

）基金经理跟踪标的指数变动，结合成份股基本面情况、流动性状况、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情况、金融工程部和

监察稽核部的绩效评估报告和对各种风险的监控和评估结果，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

（

７

）本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程序，并予以公

告。

４．

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

本基金若投资金融衍生产品，则其目的主要包括：对冲某些成份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以

及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最终使得基金收益率尽可能地贴近所跟踪标的指数的

收益率。

本基金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主要采用市场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作为权证投资

的价值基准；根据权证对应公司基本面的研究估值，结合权证理论价值进行权证的趋势投资；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基金

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来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杠杆交易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保护组

合成本策略、获利保护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

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变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由于上述原因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应于正式实施变更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是风险中等、获得证券市场平均收益率的产品。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

，

８５６

，

２９０

，

４１９．３６ ９３．７２

其中：股票

６

，

８５６

，

２９０

，

４１９．３６ ９３．７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０．００

其中：债券

－ ０．００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９４

，

０２１

，

６７７．９６ ５．３９

６

其他资产

６５

，

６９３

，

４１７．１０ ０．９０

７

合计

７

，

３１６

，

００５

，

５１４．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０

，

０８２

，

３８８．０１ ０．５５

Ｂ

采掘业

８０５

，

１９２

，

４０７．６２ １１．０８

Ｃ

制造业

２

，

５１３

，

６１９

，

８４４．９２ ３４．６０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１８

，

９３９

，

４９４．１９ ５．７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２３

，

５１９

，

４２６．４９ ０．３２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７０

，

２００

，

２３７．３２ ２．３４

Ｃ５

电子

７６

，

３８４

，

８３６．７２ １．０５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６２５

，

７３８

，

９５８．３１ ８．６１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９１１

，

５１５

，

２５５．７９ １２．５５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２７５

，

１６９

，

１３２．６６ ３．７９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２

，

１５２

，

５０３．４４ ０．１７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９

，

５１８

，

８３０．１７ ２．０６

Ｅ

建筑业

２２０

，

７１８

，

８０２．４９ ３．０４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２５４

，

８８８

，

７２７．４６ ３．５１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１８

，

３４６

，

７７９．７４ ３．０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０７

，

７５２

，

９７５．９６ ２．８６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９０１

，

２０５

，

７６０．３２ ２６．１７

Ｊ

房地产业

３２３

，

６３１

，

２４０．１８ ４．４５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７

，

５９６

，

１９１．６９ ０．７９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４

，

０１１

，

０８１．１６ ０．１９

Ｍ

综合类

１４９

，

７２５

，

３８９．６４ ２．０６

合计

６

，

８５６

，

２９０

，

４１９．３６ ９４．３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６

，

１７７

，

８５６ ２１０

，

６３５

，

６８５．１２ ２．９０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

，

０４５

，

８７９ １９５

，

２９４

，

５７９．３３ ２．６９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７

，

２７５

，

６２１ １５６

，

２８９

，

３０８．３３ ２．１５

４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２５

，

１３４

，

９６４ １３９

，

２４７

，

７００．５６ １．９２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３

，

５１４

，

９３１ １３２

，

９８６

，

９２１．０４ １．８３

６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９

，

１１７

，

５５９ １２２

，

９０４

，

６９５．３２ １．６９

７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３

，

９８２

，

６５８ １２０

，

０３７

，

３１２．１２ １．６５

８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８

，

４０６

，

９００ １０９

，

９６２

，

２５２．００ １．５１

９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２１

，

９８９

，

６９３ １０８

，

６２９

，

０８３．４２ １．５０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１

，

６８９

，

３１２ ９８

，

７７４

，

６８６．４０ １．３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组合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组合

６．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报告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０３０

，

９７５．９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４

，

７４２

，

６８１．５０

３

应收股利

８

，

８８７

，

８４６．６９

４

应收利息

７０

，

６１５．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９６１

，

２９７．７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５

，

６９３

，

４１７．１０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无流通受限情况。

（

６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６８．６６％ １．４１％ ８５．０１％ １．５２％ －１６．３５％ －０．１１％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３３．１１％ ２．１８％ １６１．５７％ ２．３０％ －２８．４６％ －０．１２％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４．７７％ ２．９０％ －６５．９５％ ３．０５％ １．１８％ －０．１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９０．０８％ １．９５％ ９６．７１％ ２．０６％ －６．６３％ －０．１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２．６７％ １．５１％ －１２．５１％ １．５８％ －０．１６％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２．３７％ １．１６％ －２．６９％ １．２３％ ０．３２％ －０．０７％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１２４．４７％ ２．０４％ １７５．９２％ ２．１５％ －５１．４５％ －０．１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大成沪深

３００

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的初始建仓期为

６

个月。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

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财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财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

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会计师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其他具

体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等相关费用

本基金分为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收费模式，对应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不同的份额。

Ａ

类收费模式，即前端收费模式，指在本基金中，选择在认（申）购本基金时直接交纳认（申）购费，再以扣除认（申）购费后

的净额作为认（申）购金额的收费模式。

Ｂ

类收费模式，即后端收费模式，指在本基金中，选择在认（申）购时不交纳认（申）购费，以认（申）购总额直接作为认（申）

购金额，但在赎回时交纳认（申）购费的收费模式。

本基金因不同的收费模式而有两类基金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是选择

Ａ

类收费方式（前端收费

模式）的基金份额；

Ｂ

类基金份额是选择

Ｂ

类收费方式（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将来若增加新的收费模式，对应地，可能会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种类，并可能需计算其新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

净值。

此分类对募集期的认购行为和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行为，均同样适用。

投资者在认（申）购本基金时，每笔认（申）购只能选择

Ａ

类或

Ｂ

类之一种。

１．

基金申购（基金合同生效后购买本基金）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只能从

Ａ

类和

Ｂ

类两种收费模式中选择一个。投资者申购本基金采用全额缴款的申购方式。

（

１

）

Ａ

类收费模式：前端收费模式

Ａ

类：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２％

５０≤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前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费用在基金申购时从申购金额中扣除，不列入基金财产。基金申购费用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客户服务等

各项费用。

（

２

）

Ｂ

类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式

Ｂ

类：后端收费方式

持有期限

Ｔ

后端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２％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８％

２

年

≤Ｔ＜３

年

０．４％

Ｔ≥３

年

０

采用

Ｂ

类收费模式，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须支付申购费用，但是赎回时需交纳申购费用。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数

×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基金赎回（对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均适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

Ｔ

）递减，最高不超过总的赎回金额的

０．５％

，持有期超过

２

年赎回费率则为

０

。

赎回费率表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

Ｔ

适用的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１５％

Ｔ≥２

年

０％

注：

１

年按照

３６５

天计算，

２

年按照

７３０

天计算，其余同。

赎回费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

＝

赎回金额

×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并应当归入基金财产。

３．

基金转换

本基金转换费用详见本基金开放转换业务公告、最新的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其他刊登在指定媒体上的公告。

（三）费率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

托管费率，原则上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或获得监管机关的豁免

等。

基金管理人等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基金合同之约定的情况下调整本基金的认购费率、 申购

费率、赎回费率等。调低前述相关费率，或在不增加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本基金或本类型的基金采取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 则本基金可以依法引入持续性销

售服务费收费模式；若引入该类收费模式，并没有增加现有投资者的费用负担，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

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或其授权或认可的机构，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和基金合同之约定的情况下，有权仅对场外或者仅对

场内的费率结构进行调整。

费率的调整，最迟在调整生效前

２

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应按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其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布的《大成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进行了补充和更新，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１．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２．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３．

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４．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八、基金的投资”部分。

５．

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业绩”部分。

６．

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７．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三、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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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４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９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

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

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

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牛民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３－３４１５１２６

传 真：

０８５３－３４１２２９６

地 址：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５６１０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附件：

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

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股东代表人姓名

（如适用）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如适用）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电话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联系地址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邮政编码

股东签名

／

盖章：

日期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说明：

１

、对以下项议案，授权委托人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同意、反对、弃权），三者选其一用

“

√

”表示，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弃权。

２

、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其自己的意思表决。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

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４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７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

议室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举行，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参

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姜伟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

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公司原为销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到期，公司拟继续为销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未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７１％

。

关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现公司章程拟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拟修改后公司章程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片剂、胶囊剂、糖浆剂、

软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散剂、喷雾剂、煎膏剂、酊

剂、滴丸剂、原料药（岩白菜素）、大容量注射剂（含

中药提取）；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卫生用品类生产

（皮肤、粘膜卫生用品）；中药材种植（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保健食品生产加工（片剂（糖）、颗粒剂、

口服液、酒剂）；生产糖果制品（糖果）。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片剂、胶囊剂、糖浆剂、

软胶囊剂、颗粒剂、丸剂、散剂、喷雾剂、煎膏剂、酊

剂、滴丸剂、原料药（岩白菜素）、大容量注射剂（含

中药提取）；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卫生用品类生产

（皮肤、粘膜卫生用品）；中药材种植（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保健食品生产加工（片剂（糖）、颗粒剂、

口服液、酒剂）；生产糖果制品（糖果）；市场营销策

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市场推

广宣传；市场调查与研究；文化学术交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以上议案一、二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４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８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具体事宜如

下：

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事项；

公司原为销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到期，公司拟继续为销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未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７１％

。

以上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名称：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点：贵州省安顺市西门两可间龙井路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除血液制品）、精神

药品（第二类）、

Ⅱ

、

Ⅲ

类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酒类）（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日用品、卫生用品、消毒用品、化妆品、

农副产品、五金交电、中药材种植（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销售公司总资产为

４０

，

２１２．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５４２．３３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９１．１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２０８．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９．０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进行的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在担保额度内，将按实际担保金额签署具

体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继续为销售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

力。因此，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一致通

过公司为销售公司提供的上述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

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医药销售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

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续贷提供续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详见《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由于贷款情况发现变化，医药销售公司已按期偿还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申请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不进行续贷，因此我公司无需对其进行续担保。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累计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６９％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宏源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

签订的代销协议，宏源证券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

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519181

（前

端）

/519182

（后端））、 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简称： 万家公用， 基金代码：

161903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万家增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519508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519185

）、万

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基金代码：

A

类

519186

，

C

类

519187

）、万家中证红利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161907

）和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级简称：万家利

A

，代码为：

161909

；

B

级简称：万家利

B

，代码为：

150038

）的销售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

宜请遵从宏源证券的相关规定。

注：万家利

A

自基金合同生效后，每半年打开申购赎回一次（具体日期见管理人公告），万家利

B

在三年

封闭期内不开放申购赎回，但可在深交所场内进行交易。

投资者可在宏源证券以下地区的

80

家营业部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北京、上海、新疆、云

南、湖北、四川、湖南、海南、广东、福建、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北、辽宁、重庆、天津、广西。（如有变化请

以宏源证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010-88085858

传真：

010-88085599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

95538

转

6

客服传真：

021-38619968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

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

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9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签

订的代销协议，中金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代理本公司旗下万家

18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

180

，基金代码：

519180

）、万家和谐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和谐，基金代码：

519181

（前

端）

/519182

（后端））、 万家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简称： 万家公用， 基金代码：

161903

）、万家双引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引擎，基金代码：

519183

）、万家增强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债券，基金代码：

161902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基金代码：

519508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精选，基金代码：

519185

）、万

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稳增，基金代码：

A

类

519186

，

C

类

519187

）和万家中证红利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万家红利，基金代码：

161907

）的销售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

从中金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在中金公司以下地区的

15

家营业部办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南京、广州、成都、厦门、武汉、青岛、重庆、天津、大连、佛山、长沙。（如有变化请以中金公司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武明明

电话：

010-65051166

网址：

www.cicc.com.cn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

95538

转

6

、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021-38619968

网址：

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

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作出投

资决策。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以

9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

市华宇声电器有限公司与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代理销售格力空调。协议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代理销售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6

）。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签署概况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属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华宇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宇声公司

"

）近日与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2012

年度格力空调区域指定代理商销售协议》

（一）、（二）及其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一）、（二）

"

），约定由华宇声公司代理销售格力空调，销售总额

目标为

3.5

亿元，代理费总收入

270

万元。

上述协议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履行上述协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本协议甲方为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远航；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主营业

务：批发、安装、维修：制冷、空调设备、家用电器；注册地：广州市白云区石榴桥路

77

号三楼北座

302

号铺之

310

室。

公司与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

2011

年

1-10

月，公司与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为

1.95

亿元，占公司同期购

销金额的

4%

。

3

、广州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一直是华宇声公司合作客户，信誉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信用状

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一）

1

、代理销售额目标：

1.5

亿元

2

、代理费：

90

万元

3

、代理范围：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市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的格力空调销售

4

、代理期限：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

6

、协议签署时间：

2011

年

11

月

17

日

7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协议（二）

1

、代理销售额目标：

2

亿元

2

、代理费：

180

万元

3

、代理范围：广州市番禺区及其他指定区域的格力空调销售

4

、代理期限：

201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

5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

6

、协议签署时间：

2011

年

11

月

17

日

7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协议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协议

的议案》，同意华宇声公司签订上述协议。

六、备查文件

1

、《

2012

年度格力空调区域指定代理商销售协议》（一）、（二）及其补充协议书；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